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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城县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基层政务公开

标准指引

为贯彻落实《襄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襄城县全面

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襄政办

〔2020〕8 号）有关要求，全面提升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基层政务

公开和政务服务水平，提高征地工作透明度，维护被征地农民

合法权益，促进依法征地、阳光征地、和谐征地，根据《河南

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基层政务公开

标准指引的通知》（豫自然资办发〔2020〕16 号）和《许昌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基层政务公开标准

指引的通知》（许自规〔2020〕320 号）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

标准指引。

一、公开内容

（一）适用范围

适用于实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，开展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

政务公开工作。要按照“谁制作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依法依规

主动公开征地信息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

按照征地管理和报批流程划分公开事项，包括征地管理政

策、征地前期准备、征地审查报批、征地组织实施 4 个一级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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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事项，在一级公开事项下细分拟征收土地告知、拟征收土地

现状调查、拟征地听证、征地报批材料、征地批准文件、征收

土地公告、征地补偿登记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、征地补偿

安置方案听证、征地补偿费用支付等 10 个二级公开事项。每一

事项明确公开内容、公开主体、公开渠道和公开方式等标准规

范。

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公开事项另有规定的，以及涉及国

家秘密的用地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规范公开方式

拟制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有关公文时，应当明确公文公开方

式（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、不公开），对于不公开的，应依法

依规说明理由。

（一）加强信息主动公开工作

征收管理政策以及征收前期准备、征地审查报批、征地组

织实施等政府信息生成或变更后，应通过政府网站、征地信息

公开平台、村公示栏等渠道，及时主动公开。主动公开征地相

关政策文件，应注重政策解读。对专业性较强的政策法规还应

主动加强信息解读，要让群众看得懂、用得上。

（二）规范依申请公开信息工作

对不便于向社会主动公开的信息应依法依规纳入依申请公

开范围，主要包括：拟征收土地听证笔录、征地补偿登记材料、

征地补偿费用支付凭证以及其他属于依申请公开范围的有关材

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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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于依申请公开范围的征地信息，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场

答复；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

以答复；需要延期答复的，在告知申请人后，延长的期限最长

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申请内容不明确的，应当给予指导，并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做出补正。信息公开平台应当具备信息检索、

查阅、下载等功能。

三、规范公开工作流程

（一）政策解读

按照“谁起草、谁解读”的原则，切实做好本部门起草或

者本部门牵头起草的政策文件解读及信息发布工作。

应将县政府门户网站作为政策文件和解读信息公开的第一

平台，并统筹运用政府网站、政务微博微信、新闻发布会等方

式发布政策文件和解读信息，充分发挥广播电视、报刊杂志、

新闻网站、新媒体的作用，扩大解读信息的受众面。

（二）回应关切

应将网络政务舆情收集研判和回应工作列入本部门重要议

事日程，建立健全网络政务舆情“收集、认领、研判、处置、

回应”处理流程，做到及时发现、及时报告、及时处置、及时

回应社会关切。应持续关注舆情处置后的发展态势，防范负面

舆情出现反复，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公众猜测，有效降低负

面信息的不良影响。积极探索推进政务微博、微信、手机报与

政府网站的联动和互补，发挥新媒体在传播政务信息、引导社

会舆论、畅通民意渠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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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众参与

要创新公众参与形式，扩大政民互动交流。在制定政策时，

可通过增加公众列席相关会议、政府开放日、政风行风热线、

在线访谈等互动方式，与公众深入交流，倾听呼声，回答关心

的问题，使公众更加了解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政策规定。

四、推进政务公开平台规范化

要按照“就近、及时、便民”的原则，进一步拓展政务信

息公开渠道，提高公开效率。要及时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信息

录入到政府网站，并共享到省级征地信息公开平台，保持信息

完整性、一致性。通过各级征地信息公开平台建设，促进农村

集体土地征收政务公开工作更加高效，为被征地群众获取有关

征地信息提供便利。

五、落实公开责任机制

要把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纳入政府信

息公开和依法行政工作考核的重点内容，按照“谁制作、谁公

开；谁主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明确工作部门和人员，压实采

录人员的责任。要建立征地信息联络员联系制度，加强对信息

公开联络员的业务技能培训，增强依法依规公开意识，不断提

高联络员的业务素养和处理复杂情况、紧急事态的能力。

今后对新受理的土地征收申请及其审查报批、组织实施等

有关征地信息按本标准指引予以公开。历史征地信息尚未公开

的，按有关规定通过依申请公开等方式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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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襄城县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00527/82cbb442b2e04abdbf8cf143f34c81cf.docx

